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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代健保改革之核心價值

品質

效率

民眾

衛生署

醫界 健保局

收支連動
舉辦公民活動
增加付費者代表

權責相符、擴大參與

以品質為導向

支付制度

公開品質資訊

與財務報告

資訊揭露

擴大費基
計收補充保險費

財源籌措
整併監理費協二會

補充保險費
採就源扣繳方式

簡化作業

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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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健康保險法修法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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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提升政府之財務責任

政府負擔
政府承擔修法前之財

務短絀

1. 分擔一般保險費：
- 6類14目比率同現制
- 新增之第4類第3目100%政府
補助

2.政府補助款及政府為雇主
之負擔總經費：
-不得低於整體保險費(不
含其他法定收入)之36%
（估計30.3%→36%)

二代健保修法案實施
前所累計之財務短絀，
由政府分年編列預算
填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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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建立財務收支連動機制
～整併組織，調控收支～

監理會 費協會爭審會

主管機關

衛生福利部

監理保險業務
（側重收入面）

醫療費用協定與分
配（側重支出面）

審議
保險爭議事項

健保會

統合收支面
建立收支連動機制

整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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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擴大民眾參與

健保會

1.保險費率及保險給付範圍調整。

2.年度醫療給付費用總額範圍。

3.實施差額負擔之特殊材料品項及日期。

4.抑制資源不當耗用改善方案。

5.健保業務有關之醫事服務機構財務報告公開辦法。

6.健保醫療品質資訊公開辦法。

於審議、協議重要事項
前，必要時辦理公民參
與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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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落實人人有保

二代健保 現制健保

• 增列受刑人為第4類第 3目

，共為6類15目

• 明定受刑人之保險費由中

央矯正主管機關全額補助

6類14目

同現制，但眷屬遭受家暴等

經認定之情形，得不依附被

保險人投保。

1.依職業等身分分類：六類

2.分被保險人及眷屬，眷屬應

依附被保險人投保。

～保險對象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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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有加保紀錄而久居國外者，返國時馬上就可以
投保，造成「平時不繳保費， 有病回國就醫」之
不公平現象。

五、從嚴規定久居海外者(或民眾)之投保條件

～改善權利義務不對等現況～

目前輿論認為不公平現象

二代健保改革

增訂限制「二年內」曾有加保紀錄者，返國方可
立即加保，以適度保障留學生及海外工作者之就
醫權益，並解決上開不合理現象之情形。

加保等待期延長為六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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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擴大保險費費基、強化量能
負擔精神

二代健保 現制健保

1.一般保險費：

同現制。

2.補充保險費：

所屬投保單位給付全年累計

4個月以上之獎金、非所屬

投保單位之薪資所得、執行

業務收入、股利所得、利息

所得、租金收入。

1.經常性薪資為主

2.雇主：營利所得

3.專技人員：執行業務所得

～保險費費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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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對象保險費～
二代健保 現制健保

1.一般保險費：

同現制

2.補充保險費：

(1)費率2% 

(2)依個人分別扣繳

1.第1-3類：

投保金額×費率×負擔比率

2.第4-6類：

平均保險費

3.眷屬按被保險人保險費金

額計算，最多以三口計

(含本人最多以四口計）

六、擴大保險費費基、強化量能
負擔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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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對象補充保險費收繳方式～

保險對象有免扣取補充保險費之事由，
應於受領給付前，主動告知扣費義務人，

得免扣取補充保險費。

就源扣繳

由扣費義務人(指所得稅法所定之扣繳義務人)
於給付保險對象應負擔補充保險費之各項所
得時，按補充保險費率扣取，並於給付日之
次月底前，向保險人繳納。

六、擴大保險費費基、強化量能
負擔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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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扣取補充保險費之範圍～
單次給付金額逾新臺幣一千萬元之部分

單次給付金額未達一定金額者

獎金：全年未超過4個月的投保金額之部分

第二類被保險人之薪資所得

依第二十條規定以執行業務所得為投保金額者

之執行業務收入

已列入投保金額計算保險費之股利所得

六、擴大保險費費基、強化量能
負擔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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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保單位(雇主)負擔～

二代健保 現制健保

1.一般保險費：

同現制

2.補充保險費：

(每月支付之薪資所得總

額-其受雇者之投保金額

總額)×補充保險費率(2%)

受雇者保險費（投保金額×

費率）×60%×（1+0.7）

註：0.7為平均眷口數

六、擴大保險費費基、強化量能
負擔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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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投保單位補充保險費之意涵～
• 雇主（投保單位）針對其每月所支付薪資總額與其受

雇者每月投保金額總額間之差額，增列為計費基礎，

收取補充保險費，以平衡雇主負擔整體保險經費比例，

且使各行業別雇主間的負擔更趨公平。

• 讓企業就經常性薪資以外的用人費用負擔一定的補充

保險費，可降低刻意調整員工薪資結構的動機，回歸

員工應得的酬勞項目與金額，反而能改善現行制度下

所可能產生的規避行為。

六、擴大保險費費基、強化量能
負擔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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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保單位補充保險費收繳方式～

–按補充保險費率計算應負擔之補充
保險費

–併同其依第二十七條規定應負擔之
保險費，按月繳納

六、擴大保險費費基、強化量能
負擔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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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重罰鍰～

訂定不予特約之條件及違約處理之相關辦法

對詐領保險給付及醫療費用者，加重處罰

將現行依詐領金額處以二倍罰鍰之額度，

提高為二至二十倍。

得視違規情節輕重，對違規特約院所，於

一定期間不予特約或永不特約。

七、節制資源使用，減少不當醫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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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依規定之就醫，不予保險給付～

對於多次重複就醫、過度使用醫療資源之
保險對象，將進行輔導與就醫協助，但情
況緊急時不在此限。

就醫輔導

指保險對象有重複就醫、多次就醫或不當醫

療利用情形時，針對保險對象進行就醫行為

瞭解、適當醫療衛教、就醫安排及協助。

七、節制資源使用，減少不當醫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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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保局定期提出改善方案～

明令中央健保局應每年提出並執行

抑制不當耗用醫療資源之改善方案，

確保資源有效運用。

七、節制資源使用，減少不當醫療

健保局定期提出改善方案

逐年依市場交易情形合理調整藥品
價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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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費用支付原則 家庭責任醫師制度

配合多元支付制度之採
行，以同病、同品質同
酬為支付原則，並增加
得以論人計酬之支付方
式，實施家庭責任醫師
制度。

 為促進預防醫學、落實轉診
制度，並提升醫療品質與醫
病關係，應訂定家庭責任醫
師制度。

 家庭責任醫師制度之給付，
應採論人計酬為實施原則，
並依照顧對象之年齡、性別
、疾病等校正後之人頭費，
計算當年度之給付總額。

八、多元計酬，為民眾購買健康

19



二代健保
全民更好

二代健保 現制健保

1. 得訂定藥品費用分配比率

目標，每年訂定目標，超

出之額度，自當季之醫療

給付費用總額中扣除，並

依其額度修正次一年之藥

品給付項目及支付標準。

2. 得分階段實施。

分階段實施門診藥品費用支出

目標制；超出藥品費用目 標

之部分額度，自當季之醫 療

給付費用總額中扣除，並 於

下年度調整藥價基準。

註：是否實施藥品費用目標制，依第61條內容須由健保會
協商決定。

九、實施藥品費用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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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資訊公開透明

明定應公開之重要資訊項目：
•全民健保重要事務之會議資訊
•參與代表之利益揭露
•特約醫事服務機構之財務報告(申報費用一定數額
以上者)
資產負債表、收支餘絀表、淨值變動表、現金流量表、

醫務收入明細表、 醫務成本明細表

•特約醫事服務機構之醫療品質資訊
•保險病床設置比率
•各特約醫院之保險病床數
•重大違規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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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予暫行停止保險給付(控卡)之狀況

•經濟困難者
•遭受家庭暴力受保護者
•非有經濟能力但拒不繳納保險費者，
於未繳清保險費或滯納金前

民眾有錢不繳時，始能暫行停止保險給付。

～暫行停止保險給付條件從嚴認定～

暫行停止保險給付(控卡)

十一、保障弱勢群體權益

22



二代健保
全民更好

～減輕弱勢群體就醫負擔～

1.門診及住院部分負擔同現制，但居家

照護部分負擔從10%調降為5%。

2.重大傷病、分娩及山地離島地區就醫

可免部分負擔；另新增於醫療資源缺

乏地區就醫，得減免部分負擔。

十一、保障弱勢群體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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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代健保實施日期

• 依據立法院三讀通過之健保法，二代健
保的施行日期授權由行政院決定。

• 實施前須完成之準備工作：

–加強對民眾宣導健保改革之具體內容

–修訂施行細則及相關法規命令

–進行兩會合一之組織整併作業

–妥善規劃保險費收繳之作業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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